
支持对象

条件平台研发实验服务基地组织内或授权社会的一家独立法人运营单位。

支持标准

本专项支持方式为评价奖励，评价分为优秀、良好两个等级，
奖励金额不超过研发实验服务基地任务期内的科技服务总额。

优秀 任务书各项指标完成且总分不低于120分，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资金奖励。

良好 任务书各项指标基本完成且总分不低于90分，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奖励。

评审方式

 运营单位制定《基地年度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第五章内容。

 市科技局组织相关专家、条件平台第三方运营机构组成专家组对方案进行论
证，结合每家基地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项目实施方向、具体目标和
重点任务，形成年度评价指标。

 市科技局与运营单位签订工作任务书，明确具体评价指标、分值占比和完成
期限。按照任务书约定，市科技局委托条件平台第三方运营机构组织验收评
价出具绩效报告。验收方式包括：数据核查、工作汇报、实地察看等方式。

评价要点

具有完善基地管理办
法、规范运行机制与
组织管理制度，且能
够高效有序运行。具
有详细的工作实施方
案，并得到有效落实；

代表高校、科研院所
统筹安排开放共享服
务工作，实现信息咨
询、业务承接、结果
反馈的全过程管理与

服务；

梳理并深度整合高校、
科研院所内各有关单
位的科研仪器设备、
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
等科技资源，面向社

会公布开放共享

要在提供检验检测等
常规性科技服务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供创
新性或解决行业难题
的技术增值服务，并
召开相应的科技成果
转化推广活动，为技
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提

供支撑；

按照条件平台相关规
范和要求，建立高校、
科研院所的开放共享
信 息 系 统 （ 含 软 硬
件），并实现一定数
量的仪器设备服务信
息在条件平台上实时
展示，推动高校、科
研院所可开放数据与
条件平台互联互通；

全年一定数量的对外
技术服务合同要通过
条件平台下单生成。
要推广科技创新券使
用，全年对外技术服
务合同中，创新券使
用要占有一定比例。

开展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资源开放共享等相关业务
的宣传推广及各项日常管
理工作，依托条件平台开
展相关业务对接活动，扩
大条件平台和基地影响力，
树立基地服务特色和品牌。
面向企业开展技术服务，
支持更多的企业开展创新
创业。

运营单位负责整合基地内的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及其科技资源，聚集科技研
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需求，按照所有权不变，委托经营与服务的原则，
建立窗口，统一同条件平台对接，依托信息系统，受理需求，对接资源，畅通
渠道，服务各方面的创新发展。

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市级现行相关支持政策以本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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